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監宣字第213號

聲  請  人  戊○○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林鳳秋律師

相  對  人  庚○○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王秋滿律師

            陳明欽律師

            楊明廣律師

關  係  人  辛○○  

0000000000000000

            甲○○  

0000000000000000

            己○○  

0000000000000000

            丁○○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庚○○（男，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

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選任辛○○（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

000000號）、戊○○（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

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共同監護人，共同監護

方式如附表所示。

指定甲○○（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

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程序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戊○○與相對人庚○○係父女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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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相對人於民國○年○月○日(聲請人誤載為○年○月○

日)因發生腦出血之病況，於翌日由關係人即當時為同居人

之辛○○(已於○年○月○與相對人結婚)送至輔大醫院就

醫，期間有意識模糊、顯著心智認知和行動能力功能缺損等

狀態，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

表示之效果，已達受監護宣告之程度，為此爰依民法第14條

第1項及家事事件法第164條以下相關規定，並為維護相對人

之權益，聲請宣告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併選定戊○○

為受監護宣告人之監護人及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另關係人辛○○竟於相對人前開就醫住院期間，利用相

對人之前揭狀態先至戶政機關謊稱相對人身分證業遺失，申

請換發身分證，又於○年○月○日在未向醫院請假之情況

下，由辛○○攜同相對人至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並於○

年○月○日為相對人辦理出院後即完全阻絕聲請人及胞妹甲

○○等與相對人聯繫，可見辛○○無法勝任相對人之監護人

一職，而聲請人身為相對人之長女，應可勝任相對人之監護

人等語。

二、相對人之意見略以：

(一)聲請人僅依○○醫院診斷證明書，即率予聲請對相對人為監

護宣告，且於無任何依據之情形下誣指辛○○利用相對人意

思不清之狀態向戶政機關申請補發相對人之身分證及辦理結

婚登記，相對人雖於○年底中風，但於○年○月間仍分別於

相對人之子己○○及相對人之兄長、友人等餐敘，相對人雖

未能完全回復之先前般俐落，然其他情況與既往無異，故認

無對相對人為監護宣告之必要，且鈞院原囑託之板橋中興醫

院出具之鑑定報告太過草率，無法據此認定相對人有受監護

宣告之必要。　

(二)另聲請人對於辛○○態度敵對，並對辛○○提出偽造文書之

刑事告訴，若依鈞院家事調查官之報告，由聲請人、辛○○

共同監護，顯然違背相對人僅願由配偶辛○○擔任監護人之

意願，且相對人恐難平平安安、安安靜靜，安度餘年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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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係人辛○○之意見略以：相對人與關係人辛○○為配偶關

係，辛○○及相對人在相處8年後共結連理，現相對人之生

活開支約略為：看護費每月新臺幣(下同)6萬元(每日早上9

時至晚上9時，剩餘時間仍須由辛○○陪伴及照顧)，復健費

每月2萬元(每週3次，每次1小時，由復健師到府進行)，其

他生活費用約2萬元(含一般生活起居及交通支出等)，共計1

0萬元。而辛○○於相對人中風後盡一切努力照料相對人並

陪伴其復健，費盡心力，惟聲請人及其手足竟不心存感激，

竟對辛○○提起刑事告訴(已經新北地方檢察署以○年偵字

第○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可見聲請人及其手足與辛○○間

關係高度緊張，甚如寇讎，故若依本件家事調查官報告之建

議由辛○○任監護人，並負擔收集發票、詳細記帳等事務，

則辛○○除須負擔相對人之照顧事宜，已心神俱疲外，尚需

受聲請人等之監督，足見辛○○將有動輒得咎，遭聲請人等

藉故興訟之虞，實強人所難，這樣的監護人要如何做?誰敢

做?誰能做?易地而處，相對人的子女願意嗎?然若僅為通常

監護職務之監護人，辛○○仍願任相對人之監護人並請指定

相對人之姪兒丙○○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一)庚○○有受監護宣告之事由存在，應受監護宣告：

　⒈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

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

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

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

告，民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聲請人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供戶籍謄

本、○○醫院○年○月○日診斷證明書暨病歷摘要、部分親

屬同意書、親屬系統表等件為憑。復經本院於○年○月○日

囑託板橋中興醫院(下稱中興醫院)鑑定，庚○○之心神狀況

經鑑定結果略以：「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意思

表示或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程度：顯有不足」、「預後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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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之可能性：無恢復可能性」、「建議為輔助之宣告」等

情，此有板橋中興醫院○年○月○日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9頁至第133頁)。然因相對人對前開

中興醫院鑑定意見有所爭執，經本院協調兩造同意後，由本

院逕行指定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

院(下稱亞東醫院)為本件鑑定醫院(見本院卷第227頁至第22

8頁、第235頁、第251頁)，經本院另囑託亞東醫院進行鑑

定，鑑定結果略以：「..六、結論：綜合以上所述，○員

(即庚○○，以下同)有腦出血及中大腦動脈狹窄病史，並患

有『失智症』，已呈現整體認知功能顯著受損的表現，並呈

現中度失智症之症狀，對應其學習效能及日常生活適應行

為，推估其目前整體能力落於中度障礙。○員目前日常生活

已需他人協助，在理解簡單對話及指令尚可，可以自行進食

及表達如廁等生理需求，但對於記憶力及一般事務判斷、金

錢計算及管理能力不足，複雜事務處理需他人予以協助。依

○員目前之功能與疾病狀態，建議為監護宣告」等情，有亞

東醫院江惠綾醫師於113年○月○日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

等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09頁至第323頁)，而本院於112

年12月6日會同兩造及關係人辛○○、甲○○、甲○○、己

○○至亞東醫院對相對人訊問：「(法官問：你認識他嗎?

【手指聲請人；當時聲請人及相對人子女均並列站立於旁且

均戴口罩】)兒子。兒子」、「(法官問:這是誰?【請聲請人

舉手；當時聲請人及相對人子女均並列站立於旁且均戴口

罩】)我女兒」「(法官問：付100元買25元的雞蛋，還剩下

多少元?)75元」、「(法官問：用剩下的75元買16元的果

汁，剩下?)(思考許久，無法回答)」、「(法官問:今天如何

過來?)坐車」、「(法官問：今天來醫院做什麼?)官司的事

情」、「(法官問：什麼官司的事情?)(思考後，無法回

答)」等語(見本院卷第307頁至第308頁)。審酌鑑定人為精

神科專科醫師，具有專業之醫學知識與臨床經驗，且與兩造

或關係人無特別之情誼或交往，並在具結後進行鑑定，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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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之鑑定方式合於醫學常規，據此提出之上開鑑定報告也

充分說明作成結論之判斷過程與憑據，復未見存在不合理或

矛盾之處，應認其鑑定結果為可採。本院審酌上開事證，足

認庚○○確因前開事由致不能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

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本件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依法

宣告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至相對人雖爭執本件亞東醫

院鑑定醫師江惠綾醫師並非列於司法精神專科醫師甄選通過

名單，且相對人平時仍可自行出門、用餐、坐計程車及每週

固定與友人歌唱社交等，故認應有再囑請具有司法精神鑑定

專長之醫師進行鑑定或應傳訊鑑定醫師到院陳述其作成判斷

與建議事項之依據等語，然本件既經雙方合意由本院指定鑑

定醫院，且相對人亦未舉證證明並指出亞東醫院鑑定過程有

何疏漏或不合醫療常規之情事，故就此部分認應無再予調查

之必要，併此敘明。

(二)選定關係人辛○○、聲請人戊○○為受監護宣告人庚○○之

共同監護人，並指定關係人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

　⒈按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

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

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

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

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

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

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

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

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受監護宣告之

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

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三、監護人

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

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0條、第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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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件相對人已為監護之宣告，已如前述，自應為其選定監護

人及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查聲請人戊○○與受監護

宣告人庚○○係父女關係，願擔任庚○○之監護人，且為部

分親屬同意等情，固有上揭同意書、戶籍謄本等件存卷可

憑。惟相對人之配偶即關係人辛○○對監護人及會同開具清

冊人選另有爭執，並以前詞表示意見。是本件應審酌者為何

人擔任監護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人較符合相對人之利益。

　⒊經本院指派家事調查官訪視兩造及關係人辛○○、甲○○、

己○○，視訊訪談關係人丁○○後，提出之家事事件調查報

告略以：「肆、總結報告：綜合調查內容，相對人於○年○

月○日自○○醫院出院後，均與關係人辛○○同住，由辛○

○安排就醫及照顧事宜，辛○○考量相對人在高雄的睡眠狀

況較佳，於○年○月與相對人搬至高雄居住迄今。嗣相對人

於○年○月○日因前額葉自發性腦出血，開始無法自理生

活，並因疾病導致性格改變，實地訪視時，相對人數次無故

罵人、說髒話或拍打輪椅、揮打居服員。於照顧狀況方面，

現辛○○申請居服員協助照顧相對人，並運用居家復健資源

協助相對人復健，另備有電動床墊、洗澡椅、高背輪椅等輔

具供相對人使用，觀察居住環境整潔、空調合宜、無異味。

次按本院依職權查詢之健保就醫紀錄，相對人於○年○月○

日自○○醫院出院後，雖未至○○醫院回診，然於○年○至

○月間曾至○○醫院就醫5次，之後持續在○○醫院或○○

醫院就醫治療，此與辛○○陳述之就醫歷程相符，即相對人

均有規律就醫治療。再就相對人財產狀況，據辛○○陳述，

相對人除板橋之不動產外，每月領有退休俸7萬多元，郵局

存款26萬元，台新銀行存款9萬元，台灣銀行存款20多萬

元，另保單解約後，存於辛○○之美債帳戶共600多萬元，

辛○○並未統計每月照顧費用支出金額，認為以相對人的存

款應足以支付。有關相對人與聲請人即關係人間之情感狀

況，觀相對人與子女之群組訊息紀錄(參附件四)，相對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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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間經常彼此關心、聯繫，在相對人住院期間，相對人子

女亦主動分擔照顧之責，親子間互動良好，惟自○年○月相

對人出院後，相對人子女就無法順利與相對人聯繫。而辛○

○與相對人雖於○年○月○日方登記結婚，惟辛○○自○年

開始，即與相對人在○○經營民宿或陪伴相對人至各地遊

玩，相對人亦經常與辛○○同住，可知近幾年辛○○與相對

人互動最為頻繁。至於辛○○是否有阻撓相對人與子女聯繫

一節，辛○○指稱是相對人表達不接受子女的探望、不接聽

子女的電話，應該是討論出院照顧及結婚之後，相對人與子

女的關係變得不好，然按相對人目前認知狀況，已無法探究

辛○○所言是否屬實，訪談時相對人並表達與四名子女關係

很好，未有排斥與子女見面之狀況。再就相對人意願部分，

相對人於訪談時有諸多不符現實或未切題之回應，顯然其因

疾病狀況，意思能力已嚴重缺損，是本件自不得以相對人之

意思作為監護人如何選定之優先考量。有關本件監護人人

選，聲請人戊○○及關係人辛○○均有擔任監護人之意願，

就照顧計畫部分，因相對人子女均須工作，聲請人將請看護

在家照顧相對人，而辛○○則會維持現有照顧模式，與居服

員一起照顧相對人。考量相對人目前生活無法自理，又因疾

病導致常有言語謾罵或攻擊行為，勢將造成照顧者極大之壓

力，在此情況下，是否能覓得穩定之看護照顧恐有疑慮，故

現階段仍宜由辛○○繼續照顧相對人，以維持照顧之穩定性

及復健治療之持續性。惟審酌相對人存款多數已移轉至辛○

○名下，以及目前相對人子女無法探視相對人等情，建議由

聲請人與辛○○共同擔任監護人，以使相對人財產處理透明

化，確保相對人之財產安全及後續照顧無虞，並減少辛○○

與相對人子女間互相猜疑，亦能保障相對人受子女探視及維

持與子女間互動關係之基本權利。共同監護人執行監護職務

之方式及範圍如附表。另就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

分，相對人女兒甲○○及姪女乙○○均有擔任之意願，考量

甲○○為相對人之女兒，相較於乙○○應較為熟知相對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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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狀況，爰建議指定關係人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等語，有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25

頁至第492頁)。　　

　⒋綜合聲請人、關係人辛○○陳述之意見及上開調查結果，相

對人現由關係人辛○○為主要照顧者，整體照顧情形尚無不

妥。相對人與關係人辛○○長期同住，且現由辛○○與居服

員一同照護，互動最為密切，辛○○對於相對人實際之生活

狀況最能掌握，且聲請人對關係人辛○○所提偽造文書告訴

亦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年○月○日以○年度偵

字第○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案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

等檢察署○年○月○日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7頁至第

398頁、第551頁至第554頁)，而相對人與聲請人親子互動雖

堪良好，然聲請人與其手足現均須工作，就相對人之照護事

宜須委由看護協助，惟相對人現生活無法自理，又因疾病致

有言語謾罵或攻擊行為，勢將對照顧者形成極大壓力，恐難

覓得穩定之看護照護，故現階段宜由關係人辛○○繼續照

顧，以維持照顧之穩定性及復健治療之持續性。另考量相對

人存款多數已移轉至辛○○名下，及目前相對人子女無法探

視相對人等情，致聲請人與辛○○間衍生互不信任之疑慮，

故本院認由聲請人及關係人辛○○以共同監護之方式處理相

對人之事務，除可相互監督處理方式是否確實符合相對人之

最佳利益外，亦可避免由任一方之單獨一人獨任監護人，而

可能發生擅權處理事務以圖謀私人利益，或有其他損害相對

人權益等情事發生，爰選定辛○○、聲請人為相對人之共同

監護人，渠等共同監護之方式，則如附表所示。　

　⒌另審酌關係人甲○○為相對人之女，係為相對人之最近親

屬，相較丙○○僅為相對人之姪兒，應更為熟知相對人之財

產狀況，且關係人甲○○亦表示有此意願，並經部分親屬同

意，有前開同意書(見本院卷第頁535頁)在卷可憑，爰依前

揭規定，指定關係人甲○○為擔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五、按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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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之規定，民法第1113條定有明文；又監護開始時，監護人

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

產清冊，並陳報法院。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

於必要時延長之。於前條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

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

為。民法第1099條、第1099條之1亦有明定。是以辛○○、

戊○○任共同監護人，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之

規定，於監護開始時，對於受監護宣告人庚○○之財產，應

會同甲○○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併此敘

明。

六、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沈伯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怡雅

　　　　　　　　　 　　　　　　　　　 

附表：共同監護人執行職務之範圍及方法

一、受監護人庚○○「生活、護養療治」事項

(一)平日生活照顧、養護治療、一般就醫安排、接送事項及緊急

之重大醫療(不包含放棄急救)事項由監護人辛○○單獨決

定。對於監護人戊○○及相對人之其他子女探視相對人或以

其他方式(包含但不限於書信、電子郵件、電話、通訊軟體

等)與相對人聯絡時，監護人辛○○不得拒絕或阻擾。　

(二)非緊急之重大醫療（含：手術、侵入性治療或檢查、器官移

植或捐贈、放棄急救或類此之重大決定）事項，由監護人辛

○○、戊○○共同決定。　　

二、受監護人庚○○「財產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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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動產以外部分

 1、受監護人庚○○不動產以外之財產（含：存款、保險、有價

證券及相對應之存摺、提款卡、保險單等），以及健保卡、

國民身分證、印（鑑）章、護照、其他未列舉證件等，由監

護人辛○○保管及管理。

 2、受監護人庚○○每月之生活、護養療治所需費用、名下財產

相關管理及稅賦支出（如：房屋稅、地價稅）費用，每月開

支新臺幣（下同）100,000元(當月累積支出)以內，由監護

人辛○○決定，並自受監護人庚○○之動產（含：不動產之

租金收益等）中，以實支實付方式支應；若該月開支逾100,

000元(即當月累積支出已達100,000元時)，其超過部分，須

由監護人辛○○、戊○○共同決定後，始得動支受監護宣告

人庚○○之動產。

 3、監護人辛○○應「按月」於每月15日前，將上個月之收支紀

錄製作完畢，並提出金融機構提領明細、收支單據等相關資

料為佐，供監護人戊○○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甲○○、

受監護人之其他子女查核。　　　

(二)不動產部分

　　由監護人辛○○、戊○○共同決定（若依法需經法院許可

者，例如：民法第1101條第2項等規定，尚需經法院許可，

自不待言）。

三、其餘事項

　　由監護人辛○○、戊○○共同決定。　　　

四、上開內容各該部分，若共同監護人日後認有變更之必要，得

經共同監護人全體同意後，以書面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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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監宣字第213號
聲  請  人  戊○○  


代  理  人  林鳳秋律師
相  對  人  庚○○  


代  理  人  王秋滿律師
            陳明欽律師
            楊明廣律師
關  係  人  辛○○  


            甲○○  


            己○○  


            丁○○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庚○○（男，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選任辛○○（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戊○○（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共同監護人，共同監護方式如附表所示。
指定甲○○（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程序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戊○○與相對人庚○○係父女關係，相對人於民國○年○月○日(聲請人誤載為○年○月○日)因發生腦出血之病況，於翌日由關係人即當時為同居人之辛○○(已於○年○月○與相對人結婚)送至輔大醫院就醫，期間有意識模糊、顯著心智認知和行動能力功能缺損等狀態，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已達受監護宣告之程度，為此爰依民法第14條第1項及家事事件法第164條以下相關規定，並為維護相對人之權益，聲請宣告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併選定戊○○為受監護宣告人之監護人及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另關係人辛○○竟於相對人前開就醫住院期間，利用相對人之前揭狀態先至戶政機關謊稱相對人身分證業遺失，申請換發身分證，又於○年○月○日在未向醫院請假之情況下，由辛○○攜同相對人至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並於○年○月○日為相對人辦理出院後即完全阻絕聲請人及胞妹甲○○等與相對人聯繫，可見辛○○無法勝任相對人之監護人一職，而聲請人身為相對人之長女，應可勝任相對人之監護人等語。
二、相對人之意見略以：
(一)聲請人僅依○○醫院診斷證明書，即率予聲請對相對人為監護宣告，且於無任何依據之情形下誣指辛○○利用相對人意思不清之狀態向戶政機關申請補發相對人之身分證及辦理結婚登記，相對人雖於○年底中風，但於○年○月間仍分別於相對人之子己○○及相對人之兄長、友人等餐敘，相對人雖未能完全回復之先前般俐落，然其他情況與既往無異，故認無對相對人為監護宣告之必要，且鈞院原囑託之板橋中興醫院出具之鑑定報告太過草率，無法據此認定相對人有受監護宣告之必要。　
(二)另聲請人對於辛○○態度敵對，並對辛○○提出偽造文書之刑事告訴，若依鈞院家事調查官之報告，由聲請人、辛○○共同監護，顯然違背相對人僅願由配偶辛○○擔任監護人之意願，且相對人恐難平平安安、安安靜靜，安度餘年等語。
三、關係人辛○○之意見略以：相對人與關係人辛○○為配偶關係，辛○○及相對人在相處8年後共結連理，現相對人之生活開支約略為：看護費每月新臺幣(下同)6萬元(每日早上9時至晚上9時，剩餘時間仍須由辛○○陪伴及照顧)，復健費每月2萬元(每週3次，每次1小時，由復健師到府進行)，其他生活費用約2萬元(含一般生活起居及交通支出等)，共計10萬元。而辛○○於相對人中風後盡一切努力照料相對人並陪伴其復健，費盡心力，惟聲請人及其手足竟不心存感激，竟對辛○○提起刑事告訴(已經新北地方檢察署以○年偵字第○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可見聲請人及其手足與辛○○間關係高度緊張，甚如寇讎，故若依本件家事調查官報告之建議由辛○○任監護人，並負擔收集發票、詳細記帳等事務，則辛○○除須負擔相對人之照顧事宜，已心神俱疲外，尚需受聲請人等之監督，足見辛○○將有動輒得咎，遭聲請人等藉故興訟之虞，實強人所難，這樣的監護人要如何做?誰敢做?誰能做?易地而處，相對人的子女願意嗎?然若僅為通常監護職務之監護人，辛○○仍願任相對人之監護人並請指定相對人之姪兒丙○○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一)庚○○有受監護宣告之事由存在，應受監護宣告：
　⒈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聲請人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供戶籍謄本、○○醫院○年○月○日診斷證明書暨病歷摘要、部分親屬同意書、親屬系統表等件為憑。復經本院於○年○月○日囑託板橋中興醫院(下稱中興醫院)鑑定，庚○○之心神狀況經鑑定結果略以：「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意思表示或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程度：顯有不足」、「預後及回復之可能性：無恢復可能性」、「建議為輔助之宣告」等情，此有板橋中興醫院○年○月○日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9頁至第133頁)。然因相對人對前開中興醫院鑑定意見有所爭執，經本院協調兩造同意後，由本院逕行指定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為本件鑑定醫院(見本院卷第227頁至第228頁、第235頁、第251頁)，經本院另囑託亞東醫院進行鑑定，鑑定結果略以：「..六、結論：綜合以上所述，○員(即庚○○，以下同)有腦出血及中大腦動脈狹窄病史，並患有『失智症』，已呈現整體認知功能顯著受損的表現，並呈現中度失智症之症狀，對應其學習效能及日常生活適應行為，推估其目前整體能力落於中度障礙。○員目前日常生活已需他人協助，在理解簡單對話及指令尚可，可以自行進食及表達如廁等生理需求，但對於記憶力及一般事務判斷、金錢計算及管理能力不足，複雜事務處理需他人予以協助。依○員目前之功能與疾病狀態，建議為監護宣告」等情，有亞東醫院江惠綾醫師於113年○月○日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等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09頁至第323頁)，而本院於112年12月6日會同兩造及關係人辛○○、甲○○、甲○○、己○○至亞東醫院對相對人訊問：「(法官問：你認識他嗎?【手指聲請人；當時聲請人及相對人子女均並列站立於旁且均戴口罩】)兒子。兒子」、「(法官問:這是誰?【請聲請人舉手；當時聲請人及相對人子女均並列站立於旁且均戴口罩】)我女兒」「(法官問：付100元買25元的雞蛋，還剩下多少元?)75元」、「(法官問：用剩下的75元買16元的果汁，剩下?)(思考許久，無法回答)」、「(法官問:今天如何過來?)坐車」、「(法官問：今天來醫院做什麼?)官司的事情」、「(法官問：什麼官司的事情?)(思考後，無法回答)」等語(見本院卷第307頁至第308頁)。審酌鑑定人為精神科專科醫師，具有專業之醫學知識與臨床經驗，且與兩造或關係人無特別之情誼或交往，並在具結後進行鑑定，其所採用之鑑定方式合於醫學常規，據此提出之上開鑑定報告也充分說明作成結論之判斷過程與憑據，復未見存在不合理或矛盾之處，應認其鑑定結果為可採。本院審酌上開事證，足認庚○○確因前開事由致不能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本件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依法宣告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至相對人雖爭執本件亞東醫院鑑定醫師江惠綾醫師並非列於司法精神專科醫師甄選通過名單，且相對人平時仍可自行出門、用餐、坐計程車及每週固定與友人歌唱社交等，故認應有再囑請具有司法精神鑑定專長之醫師進行鑑定或應傳訊鑑定醫師到院陳述其作成判斷與建議事項之依據等語，然本件既經雙方合意由本院指定鑑定醫院，且相對人亦未舉證證明並指出亞東醫院鑑定過程有何疏漏或不合醫療常規之情事，故就此部分認應無再予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二)選定關係人辛○○、聲請人戊○○為受監護宣告人庚○○之共同監護人，並指定關係人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⒈按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三、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0條、第1111條、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件相對人已為監護之宣告，已如前述，自應為其選定監護人及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查聲請人戊○○與受監護宣告人庚○○係父女關係，願擔任庚○○之監護人，且為部分親屬同意等情，固有上揭同意書、戶籍謄本等件存卷可憑。惟相對人之配偶即關係人辛○○對監護人及會同開具清冊人選另有爭執，並以前詞表示意見。是本件應審酌者為何人擔任監護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人較符合相對人之利益。
　⒊經本院指派家事調查官訪視兩造及關係人辛○○、甲○○、己○○，視訊訪談關係人丁○○後，提出之家事事件調查報告略以：「肆、總結報告：綜合調查內容，相對人於○年○月○日自○○醫院出院後，均與關係人辛○○同住，由辛○○安排就醫及照顧事宜，辛○○考量相對人在高雄的睡眠狀況較佳，於○年○月與相對人搬至高雄居住迄今。嗣相對人於○年○月○日因前額葉自發性腦出血，開始無法自理生活，並因疾病導致性格改變，實地訪視時，相對人數次無故罵人、說髒話或拍打輪椅、揮打居服員。於照顧狀況方面，現辛○○申請居服員協助照顧相對人，並運用居家復健資源協助相對人復健，另備有電動床墊、洗澡椅、高背輪椅等輔具供相對人使用，觀察居住環境整潔、空調合宜、無異味。次按本院依職權查詢之健保就醫紀錄，相對人於○年○月○日自○○醫院出院後，雖未至○○醫院回診，然於○年○至○月間曾至○○醫院就醫5次，之後持續在○○醫院或○○醫院就醫治療，此與辛○○陳述之就醫歷程相符，即相對人均有規律就醫治療。再就相對人財產狀況，據辛○○陳述，相對人除板橋之不動產外，每月領有退休俸7萬多元，郵局存款26萬元，台新銀行存款9萬元，台灣銀行存款20多萬元，另保單解約後，存於辛○○之美債帳戶共600多萬元，辛○○並未統計每月照顧費用支出金額，認為以相對人的存款應足以支付。有關相對人與聲請人即關係人間之情感狀況，觀相對人與子女之群組訊息紀錄(參附件四)，相對人與子女間經常彼此關心、聯繫，在相對人住院期間，相對人子女亦主動分擔照顧之責，親子間互動良好，惟自○年○月相對人出院後，相對人子女就無法順利與相對人聯繫。而辛○○與相對人雖於○年○月○日方登記結婚，惟辛○○自○年開始，即與相對人在○○經營民宿或陪伴相對人至各地遊玩，相對人亦經常與辛○○同住，可知近幾年辛○○與相對人互動最為頻繁。至於辛○○是否有阻撓相對人與子女聯繫一節，辛○○指稱是相對人表達不接受子女的探望、不接聽子女的電話，應該是討論出院照顧及結婚之後，相對人與子女的關係變得不好，然按相對人目前認知狀況，已無法探究辛○○所言是否屬實，訪談時相對人並表達與四名子女關係很好，未有排斥與子女見面之狀況。再就相對人意願部分，相對人於訪談時有諸多不符現實或未切題之回應，顯然其因疾病狀況，意思能力已嚴重缺損，是本件自不得以相對人之意思作為監護人如何選定之優先考量。有關本件監護人人選，聲請人戊○○及關係人辛○○均有擔任監護人之意願，就照顧計畫部分，因相對人子女均須工作，聲請人將請看護在家照顧相對人，而辛○○則會維持現有照顧模式，與居服員一起照顧相對人。考量相對人目前生活無法自理，又因疾病導致常有言語謾罵或攻擊行為，勢將造成照顧者極大之壓力，在此情況下，是否能覓得穩定之看護照顧恐有疑慮，故現階段仍宜由辛○○繼續照顧相對人，以維持照顧之穩定性及復健治療之持續性。惟審酌相對人存款多數已移轉至辛○○名下，以及目前相對人子女無法探視相對人等情，建議由聲請人與辛○○共同擔任監護人，以使相對人財產處理透明化，確保相對人之財產安全及後續照顧無虞，並減少辛○○與相對人子女間互相猜疑，亦能保障相對人受子女探視及維持與子女間互動關係之基本權利。共同監護人執行監護職務之方式及範圍如附表。另就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相對人女兒甲○○及姪女乙○○均有擔任之意願，考量甲○○為相對人之女兒，相較於乙○○應較為熟知相對人之財產狀況，爰建議指定關係人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有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25頁至第492頁)。　　
　⒋綜合聲請人、關係人辛○○陳述之意見及上開調查結果，相對人現由關係人辛○○為主要照顧者，整體照顧情形尚無不妥。相對人與關係人辛○○長期同住，且現由辛○○與居服員一同照護，互動最為密切，辛○○對於相對人實際之生活狀況最能掌握，且聲請人對關係人辛○○所提偽造文書告訴亦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年○月○日以○年度偵字第○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案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年○月○日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7頁至第398頁、第551頁至第554頁)，而相對人與聲請人親子互動雖堪良好，然聲請人與其手足現均須工作，就相對人之照護事宜須委由看護協助，惟相對人現生活無法自理，又因疾病致有言語謾罵或攻擊行為，勢將對照顧者形成極大壓力，恐難覓得穩定之看護照護，故現階段宜由關係人辛○○繼續照顧，以維持照顧之穩定性及復健治療之持續性。另考量相對人存款多數已移轉至辛○○名下，及目前相對人子女無法探視相對人等情，致聲請人與辛○○間衍生互不信任之疑慮，故本院認由聲請人及關係人辛○○以共同監護之方式處理相對人之事務，除可相互監督處理方式是否確實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外，亦可避免由任一方之單獨一人獨任監護人，而可能發生擅權處理事務以圖謀私人利益，或有其他損害相對人權益等情事發生，爰選定辛○○、聲請人為相對人之共同監護人，渠等共同監護之方式，則如附表所示。　
　⒌另審酌關係人甲○○為相對人之女，係為相對人之最近親屬，相較丙○○僅為相對人之姪兒，應更為熟知相對人之財產狀況，且關係人甲○○亦表示有此意願，並經部分親屬同意，有前開同意書(見本院卷第頁535頁)在卷可憑，爰依前揭規定，指定關係人甲○○為擔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五、按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民法第1113條定有明文；又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必要時延長之。於前條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法第1099條、第1099條之1亦有明定。是以辛○○、戊○○任共同監護人，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之規定，於監護開始時，對於受監護宣告人庚○○之財產，應會同甲○○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併此敘明。
六、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沈伯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怡雅
　　　　　　　　　 　　　　　　　　　 
附表：共同監護人執行職務之範圍及方法
一、受監護人庚○○「生活、護養療治」事項
(一)平日生活照顧、養護治療、一般就醫安排、接送事項及緊急之重大醫療(不包含放棄急救)事項由監護人辛○○單獨決定。對於監護人戊○○及相對人之其他子女探視相對人或以其他方式(包含但不限於書信、電子郵件、電話、通訊軟體等)與相對人聯絡時，監護人辛○○不得拒絕或阻擾。　
(二)非緊急之重大醫療（含：手術、侵入性治療或檢查、器官移植或捐贈、放棄急救或類此之重大決定）事項，由監護人辛○○、戊○○共同決定。　　
二、受監護人庚○○「財產管理」事項
(一)不動產以外部分
 1、受監護人庚○○不動產以外之財產（含：存款、保險、有價證券及相對應之存摺、提款卡、保險單等），以及健保卡、國民身分證、印（鑑）章、護照、其他未列舉證件等，由監護人辛○○保管及管理。
 2、受監護人庚○○每月之生活、護養療治所需費用、名下財產相關管理及稅賦支出（如：房屋稅、地價稅）費用，每月開支新臺幣（下同）100,000元(當月累積支出)以內，由監護人辛○○決定，並自受監護人庚○○之動產（含：不動產之租金收益等）中，以實支實付方式支應；若該月開支逾100,000元(即當月累積支出已達100,000元時)，其超過部分，須由監護人辛○○、戊○○共同決定後，始得動支受監護宣告人庚○○之動產。
 3、監護人辛○○應「按月」於每月15日前，將上個月之收支紀錄製作完畢，並提出金融機構提領明細、收支單據等相關資料為佐，供監護人戊○○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甲○○、受監護人之其他子女查核。　　　
(二)不動產部分
　　由監護人辛○○、戊○○共同決定（若依法需經法院許可者，例如：民法第1101條第2項等規定，尚需經法院許可，自不待言）。
三、其餘事項
　　由監護人辛○○、戊○○共同決定。　　　
四、上開內容各該部分，若共同監護人日後認有變更之必要，得經共同監護人全體同意後，以書面變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監宣字第213號
聲  請  人  戊○○  

代  理  人  林鳳秋律師
相  對  人  庚○○  

代  理  人  王秋滿律師
            陳明欽律師
            楊明廣律師
關  係  人  辛○○  

            甲○○  

            己○○  

            丁○○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庚○○（男，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
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選任辛○○（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
0號）、戊○○（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
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共同監護人，共同監護方式如附表
所示。
指定甲○○（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
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程序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戊○○與相對人庚○○係父女關係，
    相對人於民國○年○月○日(聲請人誤載為○年○月○日)因發生腦
    出血之病況，於翌日由關係人即當時為同居人之辛○○(已於○
    年○月○與相對人結婚)送至輔大醫院就醫，期間有意識模糊
    、顯著心智認知和行動能力功能缺損等狀態，致不能為意思
    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已達受
    監護宣告之程度，為此爰依民法第14條第1項及家事事件法
    第164條以下相關規定，並為維護相對人之權益，聲請宣告
    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併選定戊○○為受監護宣告人之監護
    人及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另關係人辛○○竟於相對
    人前開就醫住院期間，利用相對人之前揭狀態先至戶政機關
    謊稱相對人身分證業遺失，申請換發身分證，又於○年○月○
    日在未向醫院請假之情況下，由辛○○攜同相對人至戶政機關
    辦理結婚登記，並於○年○月○日為相對人辦理出院後即完全
    阻絕聲請人及胞妹甲○○等與相對人聯繫，可見辛○○無法勝任
    相對人之監護人一職，而聲請人身為相對人之長女，應可勝
    任相對人之監護人等語。
二、相對人之意見略以：
(一)聲請人僅依○○醫院診斷證明書，即率予聲請對相對人為監護
    宣告，且於無任何依據之情形下誣指辛○○利用相對人意思不
    清之狀態向戶政機關申請補發相對人之身分證及辦理結婚登
    記，相對人雖於○年底中風，但於○年○月間仍分別於相對人
    之子己○○及相對人之兄長、友人等餐敘，相對人雖未能完全
    回復之先前般俐落，然其他情況與既往無異，故認無對相對
    人為監護宣告之必要，且鈞院原囑託之板橋中興醫院出具之
    鑑定報告太過草率，無法據此認定相對人有受監護宣告之必
    要。　
(二)另聲請人對於辛○○態度敵對，並對辛○○提出偽造文書之刑事
    告訴，若依鈞院家事調查官之報告，由聲請人、辛○○共同監
    護，顯然違背相對人僅願由配偶辛○○擔任監護人之意願，且
    相對人恐難平平安安、安安靜靜，安度餘年等語。
三、關係人辛○○之意見略以：相對人與關係人辛○○為配偶關係，
    辛○○及相對人在相處8年後共結連理，現相對人之生活開支
    約略為：看護費每月新臺幣(下同)6萬元(每日早上9時至晚
    上9時，剩餘時間仍須由辛○○陪伴及照顧)，復健費每月2萬
    元(每週3次，每次1小時，由復健師到府進行)，其他生活費
    用約2萬元(含一般生活起居及交通支出等)，共計10萬元。
    而辛○○於相對人中風後盡一切努力照料相對人並陪伴其復健
    ，費盡心力，惟聲請人及其手足竟不心存感激，竟對辛○○提
    起刑事告訴(已經新北地方檢察署以○年偵字第○號不起訴處
    分確定)，可見聲請人及其手足與辛○○間關係高度緊張，甚
    如寇讎，故若依本件家事調查官報告之建議由辛○○任監護人
    ，並負擔收集發票、詳細記帳等事務，則辛○○除須負擔相對
    人之照顧事宜，已心神俱疲外，尚需受聲請人等之監督，足
    見辛○○將有動輒得咎，遭聲請人等藉故興訟之虞，實強人所
    難，這樣的監護人要如何做?誰敢做?誰能做?易地而處，相
    對人的子女願意嗎?然若僅為通常監護職務之監護人，辛○○
    仍願任相對人之監護人並請指定相對人之姪兒丙○○為會同開
    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一)庚○○有受監護宣告之事由存在，應受監護宣告：
　⒈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
    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
    、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
    、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民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聲請人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供戶籍謄本、○
    ○醫院○年○月○日診斷證明書暨病歷摘要、部分親屬同意書、
    親屬系統表等件為憑。復經本院於○年○月○日囑託板橋中興
    醫院(下稱中興醫院)鑑定，庚○○之心神狀況經鑑定結果略以
    ：「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意思表示或辨識意思
    表示效果之程度：顯有不足」、「預後及回復之可能性：無
    恢復可能性」、「建議為輔助之宣告」等情，此有板橋中興
    醫院○年○月○日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129頁至第133頁)。然因相對人對前開中興醫院鑑定意見有
    所爭執，經本院協調兩造同意後，由本院逕行指定醫療財團
    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為
    本件鑑定醫院(見本院卷第227頁至第228頁、第235頁、第25
    1頁)，經本院另囑託亞東醫院進行鑑定，鑑定結果略以：「
    ..六、結論：綜合以上所述，○員(即庚○○，以下同)有腦出
    血及中大腦動脈狹窄病史，並患有『失智症』，已呈現整體認
    知功能顯著受損的表現，並呈現中度失智症之症狀，對應其
    學習效能及日常生活適應行為，推估其目前整體能力落於中
    度障礙。○員目前日常生活已需他人協助，在理解簡單對話
    及指令尚可，可以自行進食及表達如廁等生理需求，但對於
    記憶力及一般事務判斷、金錢計算及管理能力不足，複雜事
    務處理需他人予以協助。依○員目前之功能與疾病狀態，建
    議為監護宣告」等情，有亞東醫院江惠綾醫師於113年○月○
    日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等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09頁至
    第323頁)，而本院於112年12月6日會同兩造及關係人辛○○、
    甲○○、甲○○、己○○至亞東醫院對相對人訊問：「(法官問：
    你認識他嗎?【手指聲請人；當時聲請人及相對人子女均並
    列站立於旁且均戴口罩】)兒子。兒子」、「(法官問:這是
    誰?【請聲請人舉手；當時聲請人及相對人子女均並列站立
    於旁且均戴口罩】)我女兒」「(法官問：付100元買25元的
    雞蛋，還剩下多少元?)75元」、「(法官問：用剩下的75元
    買16元的果汁，剩下?)(思考許久，無法回答)」、「(法官
    問:今天如何過來?)坐車」、「(法官問：今天來醫院做什麼
    ?)官司的事情」、「(法官問：什麼官司的事情?)(思考後，
    無法回答)」等語(見本院卷第307頁至第308頁)。審酌鑑定
    人為精神科專科醫師，具有專業之醫學知識與臨床經驗，且
    與兩造或關係人無特別之情誼或交往，並在具結後進行鑑定
    ，其所採用之鑑定方式合於醫學常規，據此提出之上開鑑定
    報告也充分說明作成結論之判斷過程與憑據，復未見存在不
    合理或矛盾之處，應認其鑑定結果為可採。本院審酌上開事
    證，足認庚○○確因前開事由致不能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
    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本件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
    依法宣告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至相對人雖爭執本件亞東
    醫院鑑定醫師江惠綾醫師並非列於司法精神專科醫師甄選通
    過名單，且相對人平時仍可自行出門、用餐、坐計程車及每
    週固定與友人歌唱社交等，故認應有再囑請具有司法精神鑑
    定專長之醫師進行鑑定或應傳訊鑑定醫師到院陳述其作成判
    斷與建議事項之依據等語，然本件既經雙方合意由本院指定
    鑑定醫院，且相對人亦未舉證證明並指出亞東醫院鑑定過程
    有何疏漏或不合醫療常規之情事，故就此部分認應無再予調
    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二)選定關係人辛○○、聲請人戊○○為受監護宣告人庚○○之共同監
    護人，並指定關係人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⒈按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
    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
    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
    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
    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
    ，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
    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
    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
    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受監護宣告之人
    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
    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三、監護人之
    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四、
    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
    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0條、第1111條、第
    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件相對人已為監護之宣告，已如前述，自應為其選定監護
    人及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查聲請人戊○○與受監護宣
    告人庚○○係父女關係，願擔任庚○○之監護人，且為部分親屬
    同意等情，固有上揭同意書、戶籍謄本等件存卷可憑。惟相
    對人之配偶即關係人辛○○對監護人及會同開具清冊人選另有
    爭執，並以前詞表示意見。是本件應審酌者為何人擔任監護
    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人較符合相對人之利益。
　⒊經本院指派家事調查官訪視兩造及關係人辛○○、甲○○、己○○
    ，視訊訪談關係人丁○○後，提出之家事事件調查報告略以：
    「肆、總結報告：綜合調查內容，相對人於○年○月○日自○○
    醫院出院後，均與關係人辛○○同住，由辛○○安排就醫及照顧
    事宜，辛○○考量相對人在高雄的睡眠狀況較佳，於○年○月與
    相對人搬至高雄居住迄今。嗣相對人於○年○月○日因前額葉
    自發性腦出血，開始無法自理生活，並因疾病導致性格改變
    ，實地訪視時，相對人數次無故罵人、說髒話或拍打輪椅、
    揮打居服員。於照顧狀況方面，現辛○○申請居服員協助照顧
    相對人，並運用居家復健資源協助相對人復健，另備有電動
    床墊、洗澡椅、高背輪椅等輔具供相對人使用，觀察居住環
    境整潔、空調合宜、無異味。次按本院依職權查詢之健保就
    醫紀錄，相對人於○年○月○日自○○醫院出院後，雖未至○○醫
    院回診，然於○年○至○月間曾至○○醫院就醫5次，之後持續在
    ○○醫院或○○醫院就醫治療，此與辛○○陳述之就醫歷程相符，
    即相對人均有規律就醫治療。再就相對人財產狀況，據辛○○
    陳述，相對人除板橋之不動產外，每月領有退休俸7萬多元
    ，郵局存款26萬元，台新銀行存款9萬元，台灣銀行存款20
    多萬元，另保單解約後，存於辛○○之美債帳戶共600多萬元
    ，辛○○並未統計每月照顧費用支出金額，認為以相對人的存
    款應足以支付。有關相對人與聲請人即關係人間之情感狀況
    ，觀相對人與子女之群組訊息紀錄(參附件四)，相對人與子
    女間經常彼此關心、聯繫，在相對人住院期間，相對人子女
    亦主動分擔照顧之責，親子間互動良好，惟自○年○月相對人
    出院後，相對人子女就無法順利與相對人聯繫。而辛○○與相
    對人雖於○年○月○日方登記結婚，惟辛○○自○年開始，即與相
    對人在○○經營民宿或陪伴相對人至各地遊玩，相對人亦經常
    與辛○○同住，可知近幾年辛○○與相對人互動最為頻繁。至於
    辛○○是否有阻撓相對人與子女聯繫一節，辛○○指稱是相對人
    表達不接受子女的探望、不接聽子女的電話，應該是討論出
    院照顧及結婚之後，相對人與子女的關係變得不好，然按相
    對人目前認知狀況，已無法探究辛○○所言是否屬實，訪談時
    相對人並表達與四名子女關係很好，未有排斥與子女見面之
    狀況。再就相對人意願部分，相對人於訪談時有諸多不符現
    實或未切題之回應，顯然其因疾病狀況，意思能力已嚴重缺
    損，是本件自不得以相對人之意思作為監護人如何選定之優
    先考量。有關本件監護人人選，聲請人戊○○及關係人辛○○均
    有擔任監護人之意願，就照顧計畫部分，因相對人子女均須
    工作，聲請人將請看護在家照顧相對人，而辛○○則會維持現
    有照顧模式，與居服員一起照顧相對人。考量相對人目前生
    活無法自理，又因疾病導致常有言語謾罵或攻擊行為，勢將
    造成照顧者極大之壓力，在此情況下，是否能覓得穩定之看
    護照顧恐有疑慮，故現階段仍宜由辛○○繼續照顧相對人，以
    維持照顧之穩定性及復健治療之持續性。惟審酌相對人存款
    多數已移轉至辛○○名下，以及目前相對人子女無法探視相對
    人等情，建議由聲請人與辛○○共同擔任監護人，以使相對人
    財產處理透明化，確保相對人之財產安全及後續照顧無虞，
    並減少辛○○與相對人子女間互相猜疑，亦能保障相對人受子
    女探視及維持與子女間互動關係之基本權利。共同監護人執
    行監護職務之方式及範圍如附表。另就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
    冊之人部分，相對人女兒甲○○及姪女乙○○均有擔任之意願，
    考量甲○○為相對人之女兒，相較於乙○○應較為熟知相對人之
    財產狀況，爰建議指定關係人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等語，有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25頁
    至第492頁)。　　
　⒋綜合聲請人、關係人辛○○陳述之意見及上開調查結果，相對
    人現由關係人辛○○為主要照顧者，整體照顧情形尚無不妥。
    相對人與關係人辛○○長期同住，且現由辛○○與居服員一同照
    護，互動最為密切，辛○○對於相對人實際之生活狀況最能掌
    握，且聲請人對關係人辛○○所提偽造文書告訴亦經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年○月○日以○年度偵字第○號為不起訴
    處分確定，有該案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年○月○
    日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7頁至第398頁、第551頁至第
    554頁)，而相對人與聲請人親子互動雖堪良好，然聲請人與
    其手足現均須工作，就相對人之照護事宜須委由看護協助，
    惟相對人現生活無法自理，又因疾病致有言語謾罵或攻擊行
    為，勢將對照顧者形成極大壓力，恐難覓得穩定之看護照護
    ，故現階段宜由關係人辛○○繼續照顧，以維持照顧之穩定性
    及復健治療之持續性。另考量相對人存款多數已移轉至辛○○
    名下，及目前相對人子女無法探視相對人等情，致聲請人與
    辛○○間衍生互不信任之疑慮，故本院認由聲請人及關係人辛
    ○○以共同監護之方式處理相對人之事務，除可相互監督處理
    方式是否確實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外，亦可避免由任一方
    之單獨一人獨任監護人，而可能發生擅權處理事務以圖謀私
    人利益，或有其他損害相對人權益等情事發生，爰選定辛○○
    、聲請人為相對人之共同監護人，渠等共同監護之方式，則
    如附表所示。　
　⒌另審酌關係人甲○○為相對人之女，係為相對人之最近親屬，
    相較丙○○僅為相對人之姪兒，應更為熟知相對人之財產狀況
    ，且關係人甲○○亦表示有此意願，並經部分親屬同意，有前
    開同意書(見本院卷第頁535頁)在卷可憑，爰依前揭規定，
    指定關係人甲○○為擔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五、按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
    護之規定，民法第1113條定有明文；又監護開始時，監護人
    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
    清冊，並陳報法院。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
    必要時延長之。於前條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
    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
    法第1099條、第1099條之1亦有明定。是以辛○○、戊○○任共
    同監護人，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之規定，於監
    護開始時，對於受監護宣告人庚○○之財產，應會同甲○○於2
    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併此敘明。
六、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沈伯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怡雅
　　　　　　　　　 　　　　　　　　　 
附表：共同監護人執行職務之範圍及方法
一、受監護人庚○○「生活、護養療治」事項
(一)平日生活照顧、養護治療、一般就醫安排、接送事項及緊急
    之重大醫療(不包含放棄急救)事項由監護人辛○○單獨決定。
    對於監護人戊○○及相對人之其他子女探視相對人或以其他方
    式(包含但不限於書信、電子郵件、電話、通訊軟體等)與相
    對人聯絡時，監護人辛○○不得拒絕或阻擾。　
(二)非緊急之重大醫療（含：手術、侵入性治療或檢查、器官移
    植或捐贈、放棄急救或類此之重大決定）事項，由監護人辛
    ○○、戊○○共同決定。　　
二、受監護人庚○○「財產管理」事項
(一)不動產以外部分
 1、受監護人庚○○不動產以外之財產（含：存款、保險、有價證
    券及相對應之存摺、提款卡、保險單等），以及健保卡、國
    民身分證、印（鑑）章、護照、其他未列舉證件等，由監護
    人辛○○保管及管理。
 2、受監護人庚○○每月之生活、護養療治所需費用、名下財產相
    關管理及稅賦支出（如：房屋稅、地價稅）費用，每月開支
    新臺幣（下同）100,000元(當月累積支出)以內，由監護人
    辛○○決定，並自受監護人庚○○之動產（含：不動產之租金收
    益等）中，以實支實付方式支應；若該月開支逾100,000元(
    即當月累積支出已達100,000元時)，其超過部分，須由監護
    人辛○○、戊○○共同決定後，始得動支受監護宣告人庚○○之動
    產。
 3、監護人辛○○應「按月」於每月15日前，將上個月之收支紀錄
    製作完畢，並提出金融機構提領明細、收支單據等相關資料
    為佐，供監護人戊○○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甲○○、受監護
    人之其他子女查核。　　　
(二)不動產部分
　　由監護人辛○○、戊○○共同決定（若依法需經法院許可者，例
    如：民法第1101條第2項等規定，尚需經法院許可，自不待
    言）。
三、其餘事項
　　由監護人辛○○、戊○○共同決定。　　　
四、上開內容各該部分，若共同監護人日後認有變更之必要，得
    經共同監護人全體同意後，以書面變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監宣字第213號
聲  請  人  戊○○  

代  理  人  林鳳秋律師
相  對  人  庚○○  

代  理  人  王秋滿律師
            陳明欽律師
            楊明廣律師
關  係  人  辛○○  

            甲○○  

            己○○  

            丁○○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庚○○（男，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選任辛○○（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戊○○（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共同監護人，共同監護方式如附表所示。
指定甲○○（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程序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戊○○與相對人庚○○係父女關係，相對人於民國○年○月○日(聲請人誤載為○年○月○日)因發生腦出血之病況，於翌日由關係人即當時為同居人之辛○○(已於○年○月○與相對人結婚)送至輔大醫院就醫，期間有意識模糊、顯著心智認知和行動能力功能缺損等狀態，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已達受監護宣告之程度，為此爰依民法第14條第1項及家事事件法第164條以下相關規定，並為維護相對人之權益，聲請宣告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併選定戊○○為受監護宣告人之監護人及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另關係人辛○○竟於相對人前開就醫住院期間，利用相對人之前揭狀態先至戶政機關謊稱相對人身分證業遺失，申請換發身分證，又於○年○月○日在未向醫院請假之情況下，由辛○○攜同相對人至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並於○年○月○日為相對人辦理出院後即完全阻絕聲請人及胞妹甲○○等與相對人聯繫，可見辛○○無法勝任相對人之監護人一職，而聲請人身為相對人之長女，應可勝任相對人之監護人等語。
二、相對人之意見略以：
(一)聲請人僅依○○醫院診斷證明書，即率予聲請對相對人為監護宣告，且於無任何依據之情形下誣指辛○○利用相對人意思不清之狀態向戶政機關申請補發相對人之身分證及辦理結婚登記，相對人雖於○年底中風，但於○年○月間仍分別於相對人之子己○○及相對人之兄長、友人等餐敘，相對人雖未能完全回復之先前般俐落，然其他情況與既往無異，故認無對相對人為監護宣告之必要，且鈞院原囑託之板橋中興醫院出具之鑑定報告太過草率，無法據此認定相對人有受監護宣告之必要。　
(二)另聲請人對於辛○○態度敵對，並對辛○○提出偽造文書之刑事告訴，若依鈞院家事調查官之報告，由聲請人、辛○○共同監護，顯然違背相對人僅願由配偶辛○○擔任監護人之意願，且相對人恐難平平安安、安安靜靜，安度餘年等語。
三、關係人辛○○之意見略以：相對人與關係人辛○○為配偶關係，辛○○及相對人在相處8年後共結連理，現相對人之生活開支約略為：看護費每月新臺幣(下同)6萬元(每日早上9時至晚上9時，剩餘時間仍須由辛○○陪伴及照顧)，復健費每月2萬元(每週3次，每次1小時，由復健師到府進行)，其他生活費用約2萬元(含一般生活起居及交通支出等)，共計10萬元。而辛○○於相對人中風後盡一切努力照料相對人並陪伴其復健，費盡心力，惟聲請人及其手足竟不心存感激，竟對辛○○提起刑事告訴(已經新北地方檢察署以○年偵字第○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可見聲請人及其手足與辛○○間關係高度緊張，甚如寇讎，故若依本件家事調查官報告之建議由辛○○任監護人，並負擔收集發票、詳細記帳等事務，則辛○○除須負擔相對人之照顧事宜，已心神俱疲外，尚需受聲請人等之監督，足見辛○○將有動輒得咎，遭聲請人等藉故興訟之虞，實強人所難，這樣的監護人要如何做?誰敢做?誰能做?易地而處，相對人的子女願意嗎?然若僅為通常監護職務之監護人，辛○○仍願任相對人之監護人並請指定相對人之姪兒丙○○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一)庚○○有受監護宣告之事由存在，應受監護宣告：
　⒈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經查，聲請人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供戶籍謄本、○○醫院○年○月○日診斷證明書暨病歷摘要、部分親屬同意書、親屬系統表等件為憑。復經本院於○年○月○日囑託板橋中興醫院(下稱中興醫院)鑑定，庚○○之心神狀況經鑑定結果略以：「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意思表示或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程度：顯有不足」、「預後及回復之可能性：無恢復可能性」、「建議為輔助之宣告」等情，此有板橋中興醫院○年○月○日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9頁至第133頁)。然因相對人對前開中興醫院鑑定意見有所爭執，經本院協調兩造同意後，由本院逕行指定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為本件鑑定醫院(見本院卷第227頁至第228頁、第235頁、第251頁)，經本院另囑託亞東醫院進行鑑定，鑑定結果略以：「..六、結論：綜合以上所述，○員(即庚○○，以下同)有腦出血及中大腦動脈狹窄病史，並患有『失智症』，已呈現整體認知功能顯著受損的表現，並呈現中度失智症之症狀，對應其學習效能及日常生活適應行為，推估其目前整體能力落於中度障礙。○員目前日常生活已需他人協助，在理解簡單對話及指令尚可，可以自行進食及表達如廁等生理需求，但對於記憶力及一般事務判斷、金錢計算及管理能力不足，複雜事務處理需他人予以協助。依○員目前之功能與疾病狀態，建議為監護宣告」等情，有亞東醫院江惠綾醫師於113年○月○日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等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09頁至第323頁)，而本院於112年12月6日會同兩造及關係人辛○○、甲○○、甲○○、己○○至亞東醫院對相對人訊問：「(法官問：你認識他嗎?【手指聲請人；當時聲請人及相對人子女均並列站立於旁且均戴口罩】)兒子。兒子」、「(法官問:這是誰?【請聲請人舉手；當時聲請人及相對人子女均並列站立於旁且均戴口罩】)我女兒」「(法官問：付100元買25元的雞蛋，還剩下多少元?)75元」、「(法官問：用剩下的75元買16元的果汁，剩下?)(思考許久，無法回答)」、「(法官問:今天如何過來?)坐車」、「(法官問：今天來醫院做什麼?)官司的事情」、「(法官問：什麼官司的事情?)(思考後，無法回答)」等語(見本院卷第307頁至第308頁)。審酌鑑定人為精神科專科醫師，具有專業之醫學知識與臨床經驗，且與兩造或關係人無特別之情誼或交往，並在具結後進行鑑定，其所採用之鑑定方式合於醫學常規，據此提出之上開鑑定報告也充分說明作成結論之判斷過程與憑據，復未見存在不合理或矛盾之處，應認其鑑定結果為可採。本院審酌上開事證，足認庚○○確因前開事由致不能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本件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依法宣告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至相對人雖爭執本件亞東醫院鑑定醫師江惠綾醫師並非列於司法精神專科醫師甄選通過名單，且相對人平時仍可自行出門、用餐、坐計程車及每週固定與友人歌唱社交等，故認應有再囑請具有司法精神鑑定專長之醫師進行鑑定或應傳訊鑑定醫師到院陳述其作成判斷與建議事項之依據等語，然本件既經雙方合意由本院指定鑑定醫院，且相對人亦未舉證證明並指出亞東醫院鑑定過程有何疏漏或不合醫療常規之情事，故就此部分認應無再予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二)選定關係人辛○○、聲請人戊○○為受監護宣告人庚○○之共同監護人，並指定關係人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⒈按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三、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0條、第1111條、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件相對人已為監護之宣告，已如前述，自應為其選定監護人及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查聲請人戊○○與受監護宣告人庚○○係父女關係，願擔任庚○○之監護人，且為部分親屬同意等情，固有上揭同意書、戶籍謄本等件存卷可憑。惟相對人之配偶即關係人辛○○對監護人及會同開具清冊人選另有爭執，並以前詞表示意見。是本件應審酌者為何人擔任監護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人較符合相對人之利益。
　⒊經本院指派家事調查官訪視兩造及關係人辛○○、甲○○、己○○，視訊訪談關係人丁○○後，提出之家事事件調查報告略以：「肆、總結報告：綜合調查內容，相對人於○年○月○日自○○醫院出院後，均與關係人辛○○同住，由辛○○安排就醫及照顧事宜，辛○○考量相對人在高雄的睡眠狀況較佳，於○年○月與相對人搬至高雄居住迄今。嗣相對人於○年○月○日因前額葉自發性腦出血，開始無法自理生活，並因疾病導致性格改變，實地訪視時，相對人數次無故罵人、說髒話或拍打輪椅、揮打居服員。於照顧狀況方面，現辛○○申請居服員協助照顧相對人，並運用居家復健資源協助相對人復健，另備有電動床墊、洗澡椅、高背輪椅等輔具供相對人使用，觀察居住環境整潔、空調合宜、無異味。次按本院依職權查詢之健保就醫紀錄，相對人於○年○月○日自○○醫院出院後，雖未至○○醫院回診，然於○年○至○月間曾至○○醫院就醫5次，之後持續在○○醫院或○○醫院就醫治療，此與辛○○陳述之就醫歷程相符，即相對人均有規律就醫治療。再就相對人財產狀況，據辛○○陳述，相對人除板橋之不動產外，每月領有退休俸7萬多元，郵局存款26萬元，台新銀行存款9萬元，台灣銀行存款20多萬元，另保單解約後，存於辛○○之美債帳戶共600多萬元，辛○○並未統計每月照顧費用支出金額，認為以相對人的存款應足以支付。有關相對人與聲請人即關係人間之情感狀況，觀相對人與子女之群組訊息紀錄(參附件四)，相對人與子女間經常彼此關心、聯繫，在相對人住院期間，相對人子女亦主動分擔照顧之責，親子間互動良好，惟自○年○月相對人出院後，相對人子女就無法順利與相對人聯繫。而辛○○與相對人雖於○年○月○日方登記結婚，惟辛○○自○年開始，即與相對人在○○經營民宿或陪伴相對人至各地遊玩，相對人亦經常與辛○○同住，可知近幾年辛○○與相對人互動最為頻繁。至於辛○○是否有阻撓相對人與子女聯繫一節，辛○○指稱是相對人表達不接受子女的探望、不接聽子女的電話，應該是討論出院照顧及結婚之後，相對人與子女的關係變得不好，然按相對人目前認知狀況，已無法探究辛○○所言是否屬實，訪談時相對人並表達與四名子女關係很好，未有排斥與子女見面之狀況。再就相對人意願部分，相對人於訪談時有諸多不符現實或未切題之回應，顯然其因疾病狀況，意思能力已嚴重缺損，是本件自不得以相對人之意思作為監護人如何選定之優先考量。有關本件監護人人選，聲請人戊○○及關係人辛○○均有擔任監護人之意願，就照顧計畫部分，因相對人子女均須工作，聲請人將請看護在家照顧相對人，而辛○○則會維持現有照顧模式，與居服員一起照顧相對人。考量相對人目前生活無法自理，又因疾病導致常有言語謾罵或攻擊行為，勢將造成照顧者極大之壓力，在此情況下，是否能覓得穩定之看護照顧恐有疑慮，故現階段仍宜由辛○○繼續照顧相對人，以維持照顧之穩定性及復健治療之持續性。惟審酌相對人存款多數已移轉至辛○○名下，以及目前相對人子女無法探視相對人等情，建議由聲請人與辛○○共同擔任監護人，以使相對人財產處理透明化，確保相對人之財產安全及後續照顧無虞，並減少辛○○與相對人子女間互相猜疑，亦能保障相對人受子女探視及維持與子女間互動關係之基本權利。共同監護人執行監護職務之方式及範圍如附表。另就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相對人女兒甲○○及姪女乙○○均有擔任之意願，考量甲○○為相對人之女兒，相較於乙○○應較為熟知相對人之財產狀況，爰建議指定關係人甲○○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有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參(本院卷第425頁至第492頁)。　　
　⒋綜合聲請人、關係人辛○○陳述之意見及上開調查結果，相對人現由關係人辛○○為主要照顧者，整體照顧情形尚無不妥。相對人與關係人辛○○長期同住，且現由辛○○與居服員一同照護，互動最為密切，辛○○對於相對人實際之生活狀況最能掌握，且聲請人對關係人辛○○所提偽造文書告訴亦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年○月○日以○年度偵字第○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案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年○月○日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7頁至第398頁、第551頁至第554頁)，而相對人與聲請人親子互動雖堪良好，然聲請人與其手足現均須工作，就相對人之照護事宜須委由看護協助，惟相對人現生活無法自理，又因疾病致有言語謾罵或攻擊行為，勢將對照顧者形成極大壓力，恐難覓得穩定之看護照護，故現階段宜由關係人辛○○繼續照顧，以維持照顧之穩定性及復健治療之持續性。另考量相對人存款多數已移轉至辛○○名下，及目前相對人子女無法探視相對人等情，致聲請人與辛○○間衍生互不信任之疑慮，故本院認由聲請人及關係人辛○○以共同監護之方式處理相對人之事務，除可相互監督處理方式是否確實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外，亦可避免由任一方之單獨一人獨任監護人，而可能發生擅權處理事務以圖謀私人利益，或有其他損害相對人權益等情事發生，爰選定辛○○、聲請人為相對人之共同監護人，渠等共同監護之方式，則如附表所示。　
　⒌另審酌關係人甲○○為相對人之女，係為相對人之最近親屬，相較丙○○僅為相對人之姪兒，應更為熟知相對人之財產狀況，且關係人甲○○亦表示有此意願，並經部分親屬同意，有前開同意書(見本院卷第頁535頁)在卷可憑，爰依前揭規定，指定關係人甲○○為擔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五、按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民法第1113條定有明文；又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必要時延長之。於前條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法第1099條、第1099條之1亦有明定。是以辛○○、戊○○任共同監護人，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之規定，於監護開始時，對於受監護宣告人庚○○之財產，應會同甲○○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併此敘明。
六、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沈伯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怡雅
　　　　　　　　　 　　　　　　　　　 
附表：共同監護人執行職務之範圍及方法
一、受監護人庚○○「生活、護養療治」事項
(一)平日生活照顧、養護治療、一般就醫安排、接送事項及緊急之重大醫療(不包含放棄急救)事項由監護人辛○○單獨決定。對於監護人戊○○及相對人之其他子女探視相對人或以其他方式(包含但不限於書信、電子郵件、電話、通訊軟體等)與相對人聯絡時，監護人辛○○不得拒絕或阻擾。　
(二)非緊急之重大醫療（含：手術、侵入性治療或檢查、器官移植或捐贈、放棄急救或類此之重大決定）事項，由監護人辛○○、戊○○共同決定。　　
二、受監護人庚○○「財產管理」事項
(一)不動產以外部分
 1、受監護人庚○○不動產以外之財產（含：存款、保險、有價證券及相對應之存摺、提款卡、保險單等），以及健保卡、國民身分證、印（鑑）章、護照、其他未列舉證件等，由監護人辛○○保管及管理。
 2、受監護人庚○○每月之生活、護養療治所需費用、名下財產相關管理及稅賦支出（如：房屋稅、地價稅）費用，每月開支新臺幣（下同）100,000元(當月累積支出)以內，由監護人辛○○決定，並自受監護人庚○○之動產（含：不動產之租金收益等）中，以實支實付方式支應；若該月開支逾100,000元(即當月累積支出已達100,000元時)，其超過部分，須由監護人辛○○、戊○○共同決定後，始得動支受監護宣告人庚○○之動產。
 3、監護人辛○○應「按月」於每月15日前，將上個月之收支紀錄製作完畢，並提出金融機構提領明細、收支單據等相關資料為佐，供監護人戊○○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甲○○、受監護人之其他子女查核。　　　
(二)不動產部分
　　由監護人辛○○、戊○○共同決定（若依法需經法院許可者，例如：民法第1101條第2項等規定，尚需經法院許可，自不待言）。
三、其餘事項
　　由監護人辛○○、戊○○共同決定。　　　
四、上開內容各該部分，若共同監護人日後認有變更之必要，得經共同監護人全體同意後，以書面變更。　　


